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❏ 申論題解答 

一、法人之代表人與違法決議之處理 
答：丙請求甲為損害賠償，應有理由： 

關於董事，可具體說明如下： 

意義：乃法人必備之代表機關及執行機關。 

職權，乃區分為內外： 

①對內：事務執行（民§27Ⅰ）： 

A.原則：共同執行主義。取決全體董事過半數同意（民§27Ⅰ）。 

B.章程另有規定或總會有特別決議時，依規定或決議。 

②對外：代表法人（民§27Ⅱ、Ⅲ）： 

A.原則：在法人目的事業範圍內，採單獨代表制（民§27Ⅱ）。 

B.限制： 

 (A)約定限制： 

   a.以章程剝奪代表權（民§27Ⅱ），經登記後得對抗第三人（民§31）。 

   b.以章程或決議限制代表權：限制代表人數或代表範圍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（民§27Ⅲ）。 

 (B)法理限制：與法人利益相反事項不得為代表。 

故乙雖無給職，但仍為該財團法人之董事，故具有代表權，乙所為不完全給付而導致受僱員工丙權益受損之

行為，乃為甲財團法人之行為，丙向甲請求賠償其損害，應有理由。 

決議違反捐助章程或強行規定之處理 

財團法人為財產之結合，與社團法人不同，無如社團總會之最高意思機關之設，除法令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之外，原則上無其他監督機關。故關於董事之行為違反捐助章程或強行規定者，應分別加以處理如下： 

董事之行為違反章程者：依據民法第 64 條之規定：「財團董事，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，法院得因主管

機關、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，宣告其行為為無效。」 

董事之行為違反強行規定者：總則就此部分並無具體明文規定，但應適用民法第 71 條之規定：「法律行為，

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，無效。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故應解為董事之行為如違反

強行規定者，原則上應無效，不待宣告或撤銷。 

董事會之決議，與董事之行為，尚屬有間。一般認為：「董事會決議之適法，除其決議之內容不得違反相關

法令外，其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亦須符合有關法令或章程之規定，方得認其適法。」故可類推適用上述董事

行為之違反捐助章程或強行規定之方式辦理。 

二、意思通知之生效時期 
答：催告之意義： 

催告者，係對效力未定之法律行為所為之意思通知，希望受催告人於一定期限內，表示是否承認該法律行為，

為準法律行為之一。催告權人為催告時，須明確表示要受催告人答覆是否承認之旨，否則受催告人無法了解其

意思表示係催告權之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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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告準用意思表示之規定： 

依據最高法院 41 年台上字第 490 號判例之見解：「民法第 440 條第 1 項所謂支付租金之催告，屬於意思通知之

性質，其效力之發生，應準用同法關於意思表示之規定，如催告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居所者，僅得

準用同法第九十七條，依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之規定，向該管法院聲請以公示送達為催告之通知，始生催告之

效力。被上訴人定期催告承租人某商號支付租金，僅將催告啟事標貼已被查封無人居住之某商號門首，自無催

告效力之可言。」 

甲催告效力之討論： 

依據上開實務見解，催告既準用意思表示之規定，則甲所為寄發存證信函與言詞向相對人之妻表示支付租金之

意者，可具體說明如下： 

甲向乙寄發存證信函遭郵局退回者： 

準用民法第 95 條第 1 項之規定：「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，其意思表示，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，發生效力。

但撤回之通知，同時或先時到達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故乃採達到主義。 

依據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字第 952 號判例見解：「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所謂支付租金之催告，屬於意思

通知之性質，其效力之發生，應準用同法關於意思表示之規定（見四十一年臺上字第四○九號判例），而

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：『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，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』，所謂

達到，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，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，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

住所營業所者，即為達到，不必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，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，該通知即可發生

為意思表示之效力。」 

睽諸上開說明，甲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均遭郵局以空屋或查無此人退回，客觀上未生達到之結果，故其催告，

不生效力。 

甲與乙之妻對話而為意思通知者： 

催告準用民法第 94 條之規定：「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，其意思表示，以相對人瞭解時，發生效力。」乃採

取了解主義。 

依據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字第 3647 號判例見解：「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，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，非對

話者，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，民法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五條定有明文。同法第四百五十一條所謂

表示反對之意思是否發生效力，自亦應分別對話或非對話，以相對人已否了解或通知已否達到相對人為

斷。」 

故甲向乙之妻丙為對話之意思通知者，非向相對人為之；且丙亦未向以加以轉達。乙無從了解，故甲之催

告，仍不生效力。 

小結： 

甲之催告雖均不生效力，但甲尚可選擇其他方式，如親覓乙而為對話之意思通知，或如乙避不見面者，則可

透過類推適用民法第 97 條之規定，以公示送達方式為意思通知。 

三、刑法關於人之效力範圍 
答：丙男之行為，得依據我國刑法加以處罰： 

我國刑法（下稱本法）之適用，原則上採取屬地主義（第 3 條），但為求全面性保護刑事法益不受侵害，則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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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屬人主義、保護主義與世界主義之規定，本題所設情形，乃刑法屬人主義保護範圍之問題。 

公務員之屬人：國外犯罪之適用 

依據本法第 6 條之規定，本法於中華民國公務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，適用之： 

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二十五條、第一百二十六條、第一百二十九條、第一百三十一條、

第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四條之瀆職罪。 

第一百六十三條之脫逃罪。 

第二百十三條之偽造文書罪。 

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之侵占罪。 

國民之屬人：國民國外犯罪之適用 

依據本法第 7 條之規定：「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，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

上有期徒刑者，適用之。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消極屬人原則：外國人對國人犯罪之適用 

依據本法第 8 條之規定：「前條之規定，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之外國人，準用之。」學

說上亦將其稱為個人法益之保護原則。本條所稱之外國人，乃指非我國籍之人或無國籍人而言，而保護對象，

僅須持有我國護照，原則上即受本法之保護。 

我國民甲、乙至馬來西亞旅遊，遭丙男與其同夥殺害、擄走之行為，乃屬本法第 7 條與第 8 條之適用範圍，殺

人既遂罪（本法第 271 條第 1 項）與擄人勒贖罪（本法第 347 條第 1 項），均屬最輕本刑 3 年以上之重罪，故

丙之行為，均得依據我國刑法加以處斷。 

四、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之探討 
答：甲對乙之行為，應屬正當防衛，但可能涉及過當之問題 

依據刑法第 23 條之規定：「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，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，不罰。但防衛行為過

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本條即為法定阻卻違法事由正當防衛之規定。 

正當防衛者，依據通說之見解，乃屬正對不正之防衛行為，乃防衛人無須向不法侵害行為低頭之法意志展現，

其要件乃包括： 

主觀要件：防衛人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加以認識，並有防衛之決意。 

客觀要件，原則上乃包括： 

①現在不法侵害之存在；即防衛情狀之存在 

②防衛行為之實施。 

③防衛行為之實施，手段上應屬適當且必要之行為。 

乙持棍棒追打，甲取丙之雨傘反擊，主觀上具有防衛意識，客觀上具有防衛行為。但於檢查手段之必要性時，

應注意實體法比例原則之要求，亦即，甲雖得依法反擊，其以雨傘反擊之手段亦屬適當且必要，依題意但甲

於乙追打之際仍有脫離空間，於法益衡量上，其反擊行為是否有必要將加害人打至頭破血流，顯有加以衡量

之必要。故雖正當防衛乃屬正對不正之法意志展現，然本題甲之防衛行為，可能有逾越防衛行為適當性與必

要性之嫌，而在衡量上稍嫌過當，乙指控甲傷害，並非無理由。 

甲借用丙雨傘之行為，可主張緊急避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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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：「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

為，不罰。但避難行為過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 

緊急避難者，乃為避免自己或他人法益受到侵害，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。其要件與上述正當防衛與體系上相

同，均應具備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： 

主觀要件：避難人應認識避難情狀之存在，而有避難之決意。 

客觀要件，原則上乃包括： 

①危難之存在：不問為人或其他情狀所造成，只要足以侵害法益，均屬危難。且該危難乃具有緊急性。 

②緊急避難行為之實施。 

③避難行為應不過當，手段上屬於適當且必要之行為。 

甲遭乙持棍棒追打，危急中為避免自己身體與生命法益之侵害，而使用丙所有之財產之行為，於衡量上應屬

適當且必要，故可認為乃屬合法之緊急避難行為，丙對於甲指控搶奪與毀損罪，並無理由。 

 

 

 

 


